东北塘一体化保洁项目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为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总体要求，打破市、区、街道(镇)及相关单位环卫业务条块分割现状，深入推进环卫作业市场化、一体化、规模化，促进环卫管理体制机制畅通高效，显著提高道路清扫保洁、公厕管养、生活垃圾收集清运等环卫作业质量，提高环卫作业机械化和精细化水平，着力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实施东北塘环卫一体化作业服务，实现全区“一把扫帚扫到底”、达到“席地而坐”城市客厅高标准深度保洁作业标准及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的环境卫生标准等目标。
[bookmark: _Hlk111821510]本项目作业范围包含总面积为2837386 ㎡（其中主次干道的保洁面积为2449334㎡，村道保洁面积为388052㎡）的道路保洁；辖区内生活垃圾机械化收集；7座公厕的日常保洁及设施设备维护更换；道路抑尘；垃圾中转站管理维护。
2、实施时间：2年
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的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报价给予10%的扣除；
[bookmark: _Hlk132881264]（2）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文件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政策。
（3）按照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文的《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江苏省城市环境卫生作业质量标准》（DGJ32/TC01-2015）
2.《城市道路环卫机械化作业质量标准》（DGJ32/TJ172-2014）
3.《无锡市城市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质量标准（修订稿）》（锡城管发【2020】139号）
4.《市政府关于推进无锡市区环卫一体化作业改革的实施意见》 附件2.无锡市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质量检查考核标准（锡政发【2021】29号文）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质量要求：符合《无锡市城市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质量标准（修订稿）》（锡城管发【2020】139号）和《市政府关于推进无锡市区环卫一体化作业改革的实施意见》 附件2.无锡市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质量检查考核标准（锡政发【2021】29号文）。
2.安全要求：符合相关安全管理规定，确保安全无事故。
3.技术要求：严格按照现行的规范标准执行。
四、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标的数量：1个标段。
2.实施时间：服务期2年，合同周期内，中标供应商的服务和工作内容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的考核标准，如考核未达到采购人要求，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3.实施地点：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街道作业区域范围内。
4.服务内容：环卫综合保洁作业服务，含总面积为2837386 ㎡（其中主次干道的保洁面积为2449334㎡，村道保洁面积为388052㎡）；7座公厕的日常保洁及设施设备维护更换；东北塘街道范围内产生的每日约100吨生活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收集，包含所有安置房小区、村庄、机关单位、公共区域的生活垃圾机械化收集；每日不少于2次的道路抑尘和东北塘街道范围内生活垃圾中转站日常管理维护。
4.1 道路人工清扫保洁作业
1）人行道（含商店门口、广场、弄口）全面积清扫：非机动车道有固定隔离设施的全面积清扫，无隔离设施或护栏隔离的混车道从两侧侧石向路中心各清扫3米；人行天桥（含相关附属设施，特种设备手扶电梯除外）全面积清扫保洁。
2）车行道小于7米的全面积清扫，大于7米的从两侧侧石向道路中心各清扫3米。
3）交通护拦下面按2米清扫。
4）人工保洁范围有建筑物的道路两侧边到边、墙到墙；无建筑物的道路两侧绿化带内全面积保洁。
5）道路中分带、侧分带等绿化隔离带及游园、开放式广场内无垃圾杂物，定期进行落叶清理。
6）道路两侧绿地（包括游园、开放式广场、林带）全面积清扫保洁[指绿地内的垃圾杂物（含落叶，不含园林废弃物）清理及硬质铺装、园路、汀步等的清扫保洁]及其他附属设施（废物箱、健身器材、各类型廊柱、各类型座椅等）的擦洗保洁。
7）在明确短驳点的前提下，沿街店面垃圾实行上门分类收集作业，每天不少于2次。
8）护栏清洗要求雨后即清洗，随脏随清洗。
9）废物箱每天巡回收集垃圾，随脏随擦洗。
10）人员配备及时间要求：人工清扫保洁人员按作业标准配备到位，如使用机械化设备替代人工作业的，相关方案应书面报同意采购人后实施。白天人工清扫保洁（含绿化带保洁）有效作业时间13小时；道路第一遍清扫早晨7：00前结束,第二遍清扫12:00-15:00完成；上午保洁时间为7：00至12:00，下午保洁时间为15:00至18：00，11月-次年4月夜间保洁18：00至21：00，5月-10月夜间保洁18：00至22：00，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延长一小时。
4.2 道路机械化作业
1）本项目须配备大、小型作业车辆46辆【包括15吨及以上的洗扫车7辆， 15吨及以上的清洗车5辆，小型洗扫车4辆，小型清洗车（须含3台高温高压）11辆，生活垃圾上门收集电动平板车2辆，护栏清洗车1辆，8吨及以上的其他垃圾收集车8辆，8吨及以上的厨余垃圾收集车(无泄漏)2辆，吸污车1辆，18吨及以上的抑尘车1辆，巡查车（新能源）2辆，应急皮卡2辆】，按80%完好率配置机械化作业车辆，其中，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的《2022年全省城市管理工作要点》苏建城管【2022】53号文件：本项目总的环卫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15%；根据无锡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2023年无锡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新增或更新的轻型环卫作业车辆（整备质量4.5吨及以下）新能源比例达到100％；整备质量4.5吨以上的，新能源比例达到15％；所有环卫车辆中，新能源比例达到15％（以车辆购置发票日期为准）。
[bookmark: _Hlk112069101][bookmark: _Hlk112069169]2）车辆按规定时间、速度、趟数、距离实行定车、定路段作业并安装GPS及监控视频装置，GPS及监控视频须同步接入市、区两级信息化监管平台，配合做好GPS和其他信息化实时监控管理。
3）中标之后45天内必须将所有作业车辆集中至采购人指定现场核查，确保作业车辆有按采购人要求式样完成喷涂并达到可规范使用状态。
[bookmark: _Hlk112069838]4）机械清洗、洗扫道路和慢车道（机扫车）全年作业365天。清洗、洗扫速度为（15吨车）8-12公里/小时，小型洗扫车和小型清洗车速度为5-6公里/小时，每天机扫、洗扫及冲洗频次详见道路作业明细表。
[bookmark: _Hlk112070126]5）水冲道路全年作业不少于310天。行驶速度(8-12公里/小时)，最低气温低于摄氏3℃时停止作业。
[bookmark: _Hlk112070140]6）洗扫车（8吨及以上）每车每天作业里程不超过32公里；清扫车（8吨及以上）每车每天作业里程不超过60公里；冲（洒）水车（8吨及以上）每车每天作业里程不超过48公里；非机动车道小型扫路机每车每天作业里程30公里；护栏清洗车每车每天作业里程20公里。
7）二类及以上道路人行道每周清洗一次。
[bookmark: _Hlk112070147]8）所有鱼腹线每月定期冲洗。
[bookmark: _Hlk112070160]9）每天洗扫里程为227.49公里，冲洗里程为113.75公里。
4.3 公厕保洁要求
1）本项目共含有7座公厕，分二个类别进行管理，一类公厕专人专厕，管理时间及开放时间为6：00-22：00，节假日、重大活动延长至 23:00；二类公厕专人专厕，管理时间为6：00-22：00，开放时间全天。一类公厕管理人员不得大于65周岁(工作优秀经采购人许可的除外），其他工作人员年龄不得大于70周岁；有管理间公厕须按照采购人要求配备保洁手推车，其余公厕须按照采购人要求配备工具箱。
2）公厕有专人管理并张贴管理制度，规范设置公厕导向牌、男女标识牌、无障碍标志等标识。
3）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保洁、消毒、化粪池清坑作业。
4）设施设备完好，发现问题24小时内解决。
5）公厕免费对外开放，不得擅自收费和变相收费。
[bookmark: _Hlk112070489]4.4 道路应急保障作业
[bookmark: _Hlk112070498]1）各类应急保障作业（抗雪救灾、防汛防台、雾霾天增加频次、无主垃圾清理等）执行到位，保障及时。
2）成立夜间110处理应急队伍，接件后1小时内至现场处理，并按回复要求做出回应。
4.5人工工资、劳保待遇
1）按照《劳动合同法》依法用工。
2）环卫工人服装按照市级要求，做到规格、样式统一，数量发放到位（夏装套装（可短袖）2套，春秋套装2套、工作帽（夏帽、安全头盔）各1项、雨衣套装1套、冬装棉马甲1件、雨鞋1双）。
3） 环卫工人保险购买到位。
4） 高温费按时发放到位。
5） 一年一次环卫工人体检组织到位。
6）与作业要求相符的劳动工具配备到位。
五、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符合《无锡市城市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质量标准（修订稿）》（锡城管发【2020】139号）和《市政府关于推进无锡市区环卫一体化作业改革的实施意见》 附件2.无锡市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质量检查考核标准（锡政发【2021】29号文）。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本项目应配备符合东北塘一体化保洁作业任务定额要求且专门服务于本次招投标项目的环卫专用道路作业机械。
2. 场地配置要求：考虑到本项目涉及的道路保洁范围广、面积大、工作量大，为保证本项目合同的顺利履行，投标人须在中标后在东北塘街道范围内有固定办公场所和固定环卫应急物资储备存放点及本项目作业车辆、设备停放、清洗场所，满足标内车辆正常停放要求，场地硬化、地面应硬质铺装、无裸露泥土、配备沉沙、隔油池；现场雨污分流，污水接管。注：①上述场地自有或租赁均可，若为投标人自有房产的，提供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名称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若为投标人租赁的，需提供租赁协议，承租期限1年及以上，并同时提供出租人的场地或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名称必须与出租人名称一致）；②现场做到雨污分流，污水接管。中标后须提供雨污分流相关证明材料。以上相关证明材料须在中标后45天内向采购人提交，采购人将至现场核查。
3.具有符合环卫综合保洁要求的从业人员和一定数量的管理人员。
4.投标供应商在中标后按采购人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无锡市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许可内容包含“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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